
   國際獅子會 300Ａ2區暨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

  台北市第二支會 2015～2016年度第 31屆 

區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開會須知辦法 

項 目 會議名稱、時間、地點-參加對象 

 

壹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 

區年會大會暨會員代表大會 
 召開時間：2016年 3月 19日(星期六) 

舉行地點：典華旗艦館(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8 號) 
           典禮暨會議(6Ｆ)-選舉投開票(5Ｆ) 

參加人員：本區所屬各獅子會註冊登記參加年會 

之正代表、副代表、觀察員 

指導人員：本區歷任總監暨受邀來賓 

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機關代表 

 

貳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

活動日程 

區年會大會暨會員代表大會-活動流程： 
13:00～14:30 報到聯誼 

14:30～15:00 首席代表進場儀式 

15:00～15:30 大會開幕典禮 

15:30～16:00 選 舉 

16:00～16:30 投 票 

16:30～17:20 年會會議(同時進行開票) 

17:20～17:30   (休息 10分鐘) 

17:30～18:00  閉幕典禮 

18:00～18:30  (休息 30分鐘-整理場地) 

18:30～21:10  年會之夜(晚宴) 

叁、區年會 
會會員代表大會 

代 表 

推舉規定 

一、依據國際獅子會憲章第七條及附則第五條，有關 

區年會代表規定:國際獅子會及區內經授證的正常 

分會，具有會籍經報區轉報國際總會之正式月報表 

會員人數為準，入會年資須滿一年又一天，各會有 

權每十位會員推舉出『正代表、副代表』各一人； 

會員人數餘額滿五人時，可增推『正、副代表』 

各一人，參加區年會(會員代表大會)。 



叁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 

代 表 

推舉規定 

﹝根據各會 2016年一月份月報表經國際總會登錄 

  在案，其會籍有案可稽者為準。(入會年資須滿 

  一年又一天，若有退會者，其名額應予扣除)﹞ 

新授證成立未滿一年又一天之分會，其正、副代 

表名額可各派一名。 

二、各會參加區年會(會員代表大會)代表之產生依據 

上列之規定辦理。現任會長皆為各會當然之首席 

『正代表』(包含在各會之『正代表』名額內)， 

餘『正、副代表』名額人選之產生，依各會決定推 

選之。﹝建議:各會下屆將接任新年度會長者，為 

瞭解延續會務發展需要，應考慮列為各該會之『正 

代表』名額內。各會『正、副代表』之推選產生方式 

，為免產生困擾，可經由理監事會通過推派之。﹞ 

三、本區總監、前任總監、及歷任總監，依據國際獅子 

會總會憲章規定，均為所屬各該區年會之當然正代 

表，並不佔所屬各該會之正代表名額。 

四、凡未繳清國際總會、複合區及本區(含區年會會員 

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案)應繳之各項費用的會，不得 

選派代表參加年會。 

五、年會『正代表、副代表』均有發言權；但提案權、 

選舉權、表決權，僅『正代表』享有之。 

六、『正代表』行使表決權及選舉權，依照國際獅子會 

總會憲章第六條第五節之規定，一概禁止代理投票。 

(選舉投票時，必須攜帶『身分證』或健保卡或駕照 

或護照等之正本，行使選舉權，否則喪失投票權。) 

七、各會依額推舉正代表、副代表外，餘額為『觀察員』 

，包括新成立的會獅友參加，均為觀察員。 

肆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 

代 表 

參加註冊 

繳費辦法 

一、 本屆區年會『正代表』註冊參加，請各會以會為 

單位，自公告日起至 2016年 2月 17日﹝含本日﹞ 

之前，將參加之代表名單統一報送區總監辦事處， 

正式辦理登記註冊繳費參加為準。 



肆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 

代 表 

參加註冊 

繳費辦法 

二、各會「副代表、觀察員」參加，請各會以會為 

單位，統一於 2016年 3月 7日之前，正式向區 

登記註冊繳費參加。 

三、註冊費：正代表、副代表、觀察員- 

每位均收新台幣 1500.-元。 

（請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繳付註冊費，期票恕不接受） 

四、區年會資料於註冊後憑繳費註冊收據，由各會 

統一向區領取。 

五、為避免『正代表』臨時缺席，各會在選派代表時 

，務必慎重，確定屆時皆能出席者為要，一經報 

送主管機關核備，即不得更改。 

六、請各會依照年會參加代表推舉規定，由各會團體 

統一彙報區總監辦事處正式辦理登記參加。 

七、援例總監、第一副總監、第二副總監各參選人 

所屬母會依照往例請全額註冊參加區年會。 

伍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 

提 案 

區年會討論之議案，如有提案於 2016年 2月 17日 

之前正式提送區總監辦事處彙交區年會提案審查委 

員會辦理。 

 

陸、區年會 
會員代表大會 

參加服飾 

一、參加服飾： 

獅友：男性-均請穿著西裝、打領帶。 

      女性-均請穿著正裝。 

二、區閣員、稽核、專區主席、分區主席、會長 

參加區年會大會時，均請配掛職務肩帶。 

三、年會參加人員，請一律配戴年會參加證。 

 


